
供委員參閱   委員會文件  

二○一五年三月四日  AAB/1/2015-16  

 

 

古物諮詢委員會備忘錄  

 

進度報告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自二○一四年十一月一日以來各項

重大文物事宜及活動的進展。  

 

 

歷史建築物及構築物  

 

保護歷史建築物及構築物  

 

2.  附件A臚列古物諮詢委員會（古諮會）先前討論過的歷史

建築物及構築物保護工作的最新情況。  

 

 

修復和維修計劃  

 

3.  附件B詳載古物古蹟辦事處（古蹟辦）現正處理的修復和

維修計劃的進度。  

 

 

考古項目  

 

勘探／發掘  

 

4.  附件C摘錄古蹟辦在二○一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二○一五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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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十日期間進行考古項目的進度。  

 

 

考古牌照  

 

5.  當局按照委員的建議，在二○一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二○一

五年二月十日期間，向以下人士簽發牌照：  

 

(a)  王文健先生；為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─

勘查研究進行考古調查；  

 

(b) 吳偉鴻先生；為九龍城前啟德機場北面停機坪擬建的

基礎設施進行考古勘察工作；以及  

 

(c)  吳偉鴻先生；為粉嶺皇后山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擬發

展公營房屋的用地進行考古調查。  

 

附件 D 摘錄獲簽發牌照的考古項目的進度。  

 

 

教育及宣傳  

 

統計資料  

 

6.  發展局轄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和古蹟辦在二○一四年十

一月一日至二○一五年二月十日期間舉辦的宣傳和教育活動統

計資料載於附件E。  

 

 

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已／將舉辦的活動  

 

7.  二○一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二○一五年二月期間，文物保育

專員辦事處曾舉辦以下活動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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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六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，在不同地點舉行

「歷久彌新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

獎： 14 個香港得獎項目」巡迴相片展覽；以及  

 

(b) 十月至十一月期間，舉行以廟宇和教堂為主題的

「 2014 古蹟周遊樂」，有關的相片展覽在十月舉行。  

 

8. 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會繼續利用以下途徑，讓公眾了解文

物保育的最新發展以及政府的保育工作：  

 

(a)  文物保育專題網站 (www.heritage.gov.hk)；網站自二

○○八年一月推出以來，截至二○一五年一月三十一

日，共錄得 2 251 745 人次瀏覽；以及  

 

(b) 文物保育雙月通訊《活化@Heritage》；通訊專題報

道公眾關注的事項，並闡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的工

作。  

 

 

古蹟辦舉辦的教育活動  

 

9.  二○一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二○一五年二月十日期間，古蹟

辦舉辦的主要教育活動及展覽包括：  

 

(a)  為各文物徑、文物遺址、香港文物探知館（文物探知

館）及屏山鄧族文物館合共安排 389 個導賞團，參加

人數共 12 240 人次。詳情載於附件 F；  

 

(b) 同期籌辦 40 個工作坊及 9 個講座，共有 2 404 人參

加。講座及工作坊的詳情見附件 G；  

 

(c)  二○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○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

舉行「尋找‧拼湊‧九龍」文物圖片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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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二○一四年十一月七日至三十日，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在文

物探知館舉行《台北故事館說「台灣老行業的故事」》展覽，

由古蹟辦贊助場地。  

 

11.  除了講座、研討會、工作坊、展覽和導賞團等教育活動

外，古蹟辦計劃於二○一五年舉辦一系列活動，以接觸市民大

眾，當中包括：  

 

(a)  與東華三院文物館和香港社會回顧項目等社區組織，

以及本地大學合辦宣傳計劃／活動、工作坊、展覽活

動及講座系列，藉此推廣文物保育；  

 

(b) 繼續支持二○一五年五月的「香港國際博物館日」、

六月至七月的「博物館節」、七月至八月的「國際綜

藝合家歡」，以及二○一五至一六年度的「學校文化

日計劃」，舉辦多元化活動，藉此推廣香港文化；  

 

(c)  「文物之友計劃」與「青少年文物之友計劃」相繼在

一九九七年和二○○四年推出，讓市民和學生參與文

物保育和教育方面的義務工作，加深對文物的了解。

計劃自推出以來一直定期招收會員，現有「文物之

友」 570 人，「青少年文物之友」 300 人。古蹟辦計

劃在二○一五年三月招募新一期 100 名會員；以及  

 

(d) 繼續通過古蹟辦及古諮會的網頁和文物探知館的參考

圖書館，向公眾提供文物資訊和資源。  

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古物古蹟辦事處  

二○一五年三月  

 

檔號：LCSD/CS/AMO 22-3/0 

 


